八公山区餐厨废弃物联合整治专项行动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规范我区餐厨废弃物(废弃油脂)收集、运输、处置，有力打击违法违规行为，保护生态环境，保障食品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淮南市餐厨废弃物管理办法》《淮南市餐厨废弃物联合整治专项行动方案》等法律法规规章及文件规定，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省、市关于做好污染防治工作有关要求，按照“属地管理、部门联动”的原则，突出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查缺补漏，全面规范我区餐厨废弃物(含废弃油脂)收运处置管理工作，依法取缔、查处无证照收运和非法处置餐厨废弃物(废弃油脂)的违法行为，强化餐厨废弃物(废弃油脂)产生单位的主体责任意识，促进资源循环利用，保障人民群众食品安全和身体健康。
二、整治内容
以各类餐饮企业、单位供餐，畜禽养殖场所、屠宰、肉类加工及商超、农贸市场，餐厨废弃物(废弃油脂)回收点和加工点等行业为重点，重点整治以下违法违规行为：
1.整治未与本市具备相关资质的单位签订协议，或签订协议后未将餐厨废弃物(废弃油脂)全部交由具备相关资质的单位收运行为。
2.整治未建立餐厨废弃物(废弃油脂)管理台账，未使用规定标识容器存放餐厨废弃物(废弃油脂)，收集容器未进店（占道）摆放的行为。
3.依法查处擅自将餐厨废弃物(废弃油脂)排入雨污管道、混入生活垃圾和其他私自处置的行为。
4.依法查处未经无害化处理的餐厨废弃物(废弃油脂)饲养畜禽的违法行为。
5.依法查处未取得相关资质和许可的单位（个人）擅自收运、处置、生产、销售餐厨废弃物（废弃油脂），以及非法跨界转移处置的违法犯罪行为。
6.依法查处其他涉及餐厨废弃物（废弃油脂）的违法违规行为。
三、职责分工
(一)城市管理部门负责统筹协调餐厨废弃物（废弃油脂）收运、处置行为；负责对具备条件的单位从事餐厨废弃物（废弃油脂）收运处置许可资质审核；负责检查督促餐厨废弃物（废弃油脂）产生单位与具备资质的收运服务企业签订收运协议；依法查处违反餐厨废弃物方面法律法规的行为。(责任单位：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负责)
（二）各（镇）街道负责全面摸排辖区内餐厨废弃物（废弃油脂）的回收点和加工点，配合牵头部门实施本辖区内餐厨废弃物（废弃油脂）联合整治专项行动。(责任单位：各乡镇街道)
(三)市场监管部门负责食品生产经营、餐饮服务单位的监督管理，依法查处以餐厨废弃物为原料进行食品生产、加工、销售、使用的违法行为；负责废弃油脂销售的监督管理，依法查处销售废弃食用油脂的违法行为。参与打击餐厨废弃物联合整治专项行动。(责任单位：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四)公安部门负责对餐厨废弃物收集、运输活动中的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实施监督管理，依法查处各种无牌无证从事餐厨废弃物（废弃油脂）收集、运输车辆，依法查处利用餐厨废弃物（废弃油脂）加工的产品危害环境与人身健康的犯罪行为。参与打击餐厨废弃物联合整治专项行动。(责任单位：区公安分局)
(五)农业农村部门负责畜禽养殖场所、屠宰企业的监督管理，督促屠宰等企业无害化处置废弃物，依法查处使用未经无害化处理的餐厨废弃物喂养畜禽的违法行为。参与打击餐厨废弃物联合整治专项行动。（责任单位：区农业农村水利局）
(六)生态环境部门负责对餐厨废弃物（废弃油脂）产生、收集、运输、处置中的污染防治工作实施监督管理，依法查处餐厨废弃物（废弃油脂）产生、处置单位违法排污行为。参与打击餐厨废弃物联合整治专项行动。（责任单位：区生态环境分局）
(七)商务部门负责督促餐饮服务单位、畜禽养殖场等企业的餐厨废弃物进行无害化处置，将餐厨废弃物的处置情况与餐饮单位的等级评定相结合；负责督促商超、农贸市场对厨余垃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设施建设。（责任单位：区商务投资促进局）
（八）住建部门负责督促物业企业加强住宅小区垃圾分类工作。科学设置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设施，提高厨余垃圾分出率。（责任单位：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交通、卫健、教育、旅游、宣传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餐厨废弃物（废弃油脂）管理相关工作。
四、整治步骤
（一）摸底排查(2024年6月19日至6月24日)。各镇街道要组织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摸排辖区内餐厨废弃物（废弃油脂）的回收点和加工点，尤其是城乡结合部、城市近郊区以及群众信访投诉举报的点位，建立排查清单，制定整治措施，明确整改责任、期限。
（二）集中整治（2024年6月25日至6月30日）。各行业监管部门以餐厨废弃物原料来源控制和废弃油脂存放、加工监管为重点，加强源头治理，在全面排查基础上，整合部门力量，组织开展联合整治行动，依法打击收运、处置餐厨废弃物（废弃油脂）的违法违规行为，构建全量化、全流程闭环监管链条，切实消除隐患问题。
（三）巩固成效(长期坚持)。各部门要按照属地管理、行业管理原则，健全常态化监管机制,对已整治过的重点点位，要提高巡查频次，确保该管的管到位、该查的查到位，巩固整治成效，杜绝问题反弹。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各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制定整治方案，明确责任分工，统筹抓好辖区内餐厨废弃物（废弃油脂）专项整治工作，确保整治行动有序开展并取得明显实效。区城管局、区市场监管局、区农水局、区公安分局、区生态环境分局、区商务局、区住建局等多家区直部门联合牵头成立5个区级督导组，各单位抽派1名科级干部、1名熟悉业务的工作人员，负责实地督导检查各镇街道联合整治专项行动开展情况。（督导计划由区城管办统一安排）
（二）全面排查。各镇街道要配合相关部门，对辖区内所有产生餐厨废弃物（废弃油脂）的单位的餐厨废弃物（废弃油脂）去向，废弃油脂回收点和加工点进行全面排查，摸清企业信息、餐厨废弃物和废弃油脂来源、流向及用途，建立底册台账。
（三）规范收运。行业主管部门要督促产生餐厨垃圾（废弃油脂）的单位进行合规处理，向取得收运、处置许可资质的收运单位及时足量交付餐厨废弃物（废弃油脂），禁止将餐厨废弃物（废弃油脂）交由未经许可的单位及个人处理或直接排放到雨水管道、污水管道。督促获得许可资质的收运单位及时与产生餐厨废弃物（废弃油脂）的单位签订收运协议，明确收运时间、地点、频次等内容，并实行动态管理，严禁发生漏收、拒收等行为，确保餐厨废弃物（废弃油脂）日产日清。
（四）加强联动。城市管理、市场监管、农业农村、生态环保、商务、住建、公安等部门在打击非法收集、运输餐厨废物行为过程中实行联勤联动、信息互通、线索移交，形成合力。对不属于本部门查处范围的违法案件，各部门应移交相关部门处理，明确案件反馈时限，涉及犯罪行为的，及时移送公安部门。
(五）严格执法。各部门根据调查摸底情况，集中力量对重点区域、重点环节、重点企业（个人）开展突击、联合整治，对餐厨废弃物（废弃油脂）的非法回收点和加工点以及未经许可从事收集、运输、处置行为的，立即责令停止违法行为，依法严厉查处到位。对获得许可资质的收运企业发生漏收、拒收的行为，依法实施处罚。
（六）宣传引导。各镇街道、区直及相关部门通过媒体、网络等多种形式广泛开展宣传，普及餐厨废弃物（废弃油脂）的收运、处置的规定，增强群众的食品安全意识、环保意识，强化餐厨废弃物（废弃油脂）产生单位、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的法律意识、责任意识。及时处置群众反映的各类餐厨废弃物（废弃油脂）违法违规行为，曝光典型案例，形成共治共享良好局面。
请各镇街道、区直相关部门于6月21日前报送分管领导、联络员信息。请各镇街道于7月3日前将联合整治专项行动开展情况及整治台账报至区城管办指定邮箱。

联系人及电话：马文成  0554-5622750
邮箱：252724907@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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